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調字第110號

聲  請  人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文智 

代  理  人  陳世勳 

上列聲請人就撤銷贈與行為等事件聲請調解，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調解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法院認調解之聲請依法律關係之性質、當事人之狀況或其

他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或顯無調解必要或調解顯無成立之望

者，得逕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6條第1項第1款、

第6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對相對人王連東有債權存在，而

相對人將其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人壽保險要保人

變更為他人，致侵害聲請人對上開保單價值所享有保險法上

之權利，爰聲請本院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上開

要保人資料並聲請調解撤銷贈與行為等。

三、經本院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王連東為要保人

（含原為要保人，其後變更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所有保險

資料，經該公司於民國115年1月15日以國壽字第1150013562

號函復本院，本院復函知聲請人收受通知起7日內聲請閱

卷，並於閱卷後7日內具狀補正本件調解相對人之基本資料

等，上開通知已於同年2月24日送達聲請人，然聲請人迄未

補正，有本院送達證書、收文及收狀資料查詢清單等在卷可

憑。準此，聲請人既未補正，應認本件調解之聲請，依當事

人狀況及其他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揆諸首揭規定，應逕

以裁定駁回。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406條第1項第1款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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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司法事務官　易新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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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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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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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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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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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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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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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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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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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調字第110號
聲  請  人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文智  
代  理  人  陳世勳  
上列聲請人就撤銷贈與行為等事件聲請調解，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調解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法院認調解之聲請依法律關係之性質、當事人之狀況或其他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或顯無調解必要或調解顯無成立之望者，得逕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6條第1項第1款、第6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對相對人王連東有債權存在，而相對人將其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人壽保險要保人變更為他人，致侵害聲請人對上開保單價值所享有保險法上之權利，爰聲請本院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上開要保人資料並聲請調解撤銷贈與行為等。
三、經本院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王連東為要保人（含原為要保人，其後變更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所有保險資料，經該公司於民國115年1月15日以國壽字第1150013562號函復本院，本院復函知聲請人收受通知起7日內聲請閱卷，並於閱卷後7日內具狀補正本件調解相對人之基本資料等，上開通知已於同年2月24日送達聲請人，然聲請人迄未補正，有本院送達證書、收文及收狀資料查詢清單等在卷可憑。準此，聲請人既未補正，應認本件調解之聲請，依當事人狀況及其他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揆諸首揭規定，應逕以裁定駁回。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406條第1項第1款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司法事務官　易新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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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按法院認調解之聲請依法律關係之性質、當事人之狀況或其

    他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或顯無調解必要或調解顯無成立之望

    者，得逕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6條第1項第1款、

    第6款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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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原為要保人，其後變更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所有保險資

    料，經該公司於民國115年1月15日以國壽字第11500135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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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本院送達證書、收文及收狀資料查詢清單等在卷可憑。

    準此，聲請人既未補正，應認本件調解之聲請，依當事人狀

    況及其他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揆諸首揭規定，應逕以裁

    定駁回。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406條第1項第1款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

    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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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事務官　易新福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調字第110號

聲  請  人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文智  

代  理  人  陳世勳  

上列聲請人就撤銷贈與行為等事件聲請調解，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調解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法院認調解之聲請依法律關係之性質、當事人之狀況或其他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或顯無調解必要或調解顯無成立之望者，得逕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6條第1項第1款、第6款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對相對人王連東有債權存在，而相對人將其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人壽保險要保人變更為他人，致侵害聲請人對上開保單價值所享有保險法上之權利，爰聲請本院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上開要保人資料並聲請調解撤銷贈與行為等。

三、經本院函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王連東為要保人（含原為要保人，其後變更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所有保險資料，經該公司於民國115年1月15日以國壽字第1150013562號函復本院，本院復函知聲請人收受通知起7日內聲請閱卷，並於閱卷後7日內具狀補正本件調解相對人之基本資料等，上開通知已於同年2月24日送達聲請人，然聲請人迄未補正，有本院送達證書、收文及收狀資料查詢清單等在卷可憑。準此，聲請人既未補正，應認本件調解之聲請，依當事人狀況及其他情事，可認為不能調解，揆諸首揭規定，應逕以裁定駁回。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406條第1項第1款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司法事務官　易新福



